
經濟部礦務局 Bureau of Mine. MOEA

礦業用地審核注意事項

本局93年8月9日礦局行二字第09300185500號函修訂

 
一、 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應審核事項： 

（一） 礦業權人，暨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 

（二） 礦業權有效期間。 

（三） 礦區及執照字號。 

（四） 礦場名稱。 

（五） 礦區所在地。 

（六） 礦種。 

（七） 礦區面積。 

（八） 有否繳欠礦業權費或礦產權利金二年以上。 

（九） 印鑑。 

（十） 圖面基點之名稱與至礦界點間之方位角度、距離及各礦界點間之方位角度、距離。 

（十一） 所請礦業用地範圍之地籍坐標。 

（十二） 所請礦業用地是否重複礦業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地域及其他特殊地域；另所重複地域原設權時有無限制規

定。 

（十三） 圖面資料與明細表所記載應逐一核對。 

（十四） 所請礦業用地位置與開採構想書或探礦構想書是否相符。 

（十五） 所請礦業用地與原核定礦業用地之關係。 

（十六） 依「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十一條之規定查核申請地是否位於山坡

地，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十七） 申請地是否位於山坡地，應否造報水土保持計畫。 

二、有下列事項之一者，應限期函請補辦或修正： 

（一） 應備書圖件未齊備或錯漏者。 

（二） 未繳納申請費及勘查費。 

（三） 其他應請其補辦或修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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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案應會同地政、環境保護、水土保持及其他相關主管機關（公有地加會土地管理機關）人員暨申請人現

勘查明下列各點，經准予依程序繼續辦理核定案件，如需實施環評及造送水土保持計畫者，再依相關規定辦理： 

（一）申請地點有無埋設界樁、樹立標旗，申請圖、地是否相符。 

（二）申請採礦場地點是否在礦區內。 

（三）申請用途是否符合礦業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是否為必須使用，面積是否合理。 

（四）對公益及地上物有無妨礙？如有妨礙其情形與程度及補救辦法如何？ 

（五）申請地點如為私有地，應先徵詢土地所有權人之意見。 

四、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申請案應依礦業法暨施行細則規定註銷並通知申 

請人： 

（一）不遵守第二條所定限期經一次限期催告仍未依限遵辦者。 

（二）申請人不依指定日期隨同勘查，經一次催告仍未依限到場者。 

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依礦業法暨施行細則及其他法令之規定，就其用地之全部或一部分予以不准並通知原申

請人： 

（一）申請人於勘查時不能指明申請地點，或所指之地域與申請地點、開採構想書或探礦構想書完全不符者。 

（二）用途不合礦業法第四十四條規定。 

（三）對公益及地上物有妨礙無法補救者。 

（四）非經土地管理機關（公有地）或會勘單位同意者。 

（五）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經審查認定不應開發者。 

（六）水土保持計畫經審查結果不予核可者。 

六、對於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案，經查礦業權似已構成礦業法規定之撤銷要件者，應函告申請人俟撤銷礦業權案件

處理告一段落後再行據以辦理。 

七、對於申請時已逾申請人所領採（探）礦權有效期間，但已申請展限礦業權者，其申請案應繼續處理，俟核定

時一併敘明，若礦業權展限案經依法不准，則礦業用地應一併予以註銷。 

八、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案，依規定駁復不准前，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辦理。(94/06/06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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